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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甄選「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橘線 O9站（B基地）土地開發案」 

【甄選文件】疑義澄清及補充說明 

壹、 辦理依據：主辦機關依投資人須知第九點(三)、(四)規定，就申請人提出之請求釋疑事項以統一書面回覆，

並另上網公開。 

貳、 主辦機關回覆說明： 

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1.  須知-2 投資人須知 

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二）本基地內捷運設施或其他相關附

屬設施之興建事宜 

2. 最優申請人應於中正一路至10 公尺

綠兼道間，與C 基地相鄰處留設及

興闢10 公尺區內聯絡通道，並開放

公共通行。 

投資人須知 

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二）本基地內捷運設施或其他相關附

屬設施之興建事宜 

2.最優申請人應於中正一路至 10 公尺綠

兼道間，與C 基地相鄰處留設及興闢 

10 公尺區內人行聯絡通道，並開放

公共通行。 

建請修正：明定通道形式係供人行建

議明定留設「通道」形式，並為友善

步行環境以及明確後續維護管理權

責，建議通道形式係供人行及腳踏車

等非機動車輛通行。 

提請釋疑： 

有關 10 公尺區內聯絡通道 

(一)是否需設置於B、C基地之交界處? 

另B、C基地之界線是否有更精準

的圖面可以說明(後附參考文件之

地籍圖無基地尺寸線，難以界定

B、C基地之確切範圍)? 

 

維持原條文。 

說明： 

1. B基地與C基地間之10公尺區內

道路，依都市計畫規劃原則，

係以提供人行通行為原則。 

 

 

 

 

 

 

 

 

 

2. 本條文所規範之10公尺區內道

路原則設置於B基地及C基地之

交界處，投資人亦可按B、C基

地整體規劃情形設計其位置；

提供本開發案基地預為分割之

地籍圖CAD檔案供參酌，未來

實際分割仍應以地政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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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二)承上，B、C基地未來是否會進行

分割? 若分割後，通道邊界是否為

分割之地界線? 

 

 

  

 

 

 

 

 

 

 

 

 

 

 

 

 

復丈成果為準。(詳補充公告附

件-參考文件4) 

3. 承上，本案將於簽約前完成地

籍分割事宜。 

 

 

 

 

 

 

 

2.  須知-2 投資人須知 

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二）本基地內捷運設施或其他相關附

屬設施之興建事宜 

3. 最優申請人應於臨10公尺綠兼道側

自基地境界線，負責留設及興闢2

公尺供車道使用及至少淨寬2公尺

以上人行步道。 

提請釋疑： 

有關後附參考文件「圖4 10公尺綠兼道

標準橫斷面示意圖」與「擬定高雄市

都市計畫(前金、新興、苓雅地區)捷運

開發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捷運O9 站土

地開發)案計畫書」第57頁「圖22 C-

C’(新設綠兼道)道路剖面示意圖」有

異，應以哪張圖說作為規劃依據? 

參考文件圖4為目前本府依都市

計畫綠兼道公共設施用地，開

闢 10米單向雙線道路之斷面

圖，惟依本案都市計畫之都市

設計基準規範，後續投資人應

依「圖22 C-C’(新設綠兼道)道路

剖面示意圖」，基地開闢時須

於綠兼道側設有4米退縮地，其

中2米退縮地供車道使用，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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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來由投資人開發時，依前述都

市計畫之都市設計基準規範，

需將綠兼道規劃設計為12米三

線道路。 

3.  須知-2 投資人須知 

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二）本基地內捷運設施或其他相關附

屬設施之興建事宜 

4.人行立體連通系統 

（2）設計規範 

B.淨高度應達4公尺以上、當層淨寬度

應達4公尺以上，橋底淨高度至少

達4.6公尺以上，並留設垂直動線。 

F. 應考量夜間照明，並得適度放寬人

提請釋疑： 

一、 有關人行空間結合街道家具或植栽

綠化設計，其供人行之淨寬度是否

有最小規定? 

 

 

 

 

 

 

1. 依「擬定高雄市都市計畫 (前

金、新興、苓雅地區)捷運開發

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捷運O9 

站土地開發)案計畫書」柒、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基

準，本開發案人行立體連通系

統之淨寬應達4 公尺以上、若穿

越建築內部通行淨寬則應達6 公

尺；惟仍得適度放寬人行空間

寬度規劃休憩平台與座椅。經

查都市計畫並未規定人行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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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行空間寬度規劃休憩平台與座椅。  

 

 

 

 

 

二、人行立體連通系統(如上下設施、人

行空間、休憩平台等)是否可建築於

計畫退縮範圍內(4米、8米退縮範

圍)? 

 

 

 

 

 

 

 

 

 

 

 

 

 

 

 

 

 

聯通系統之人行淨寬度，投資

人可考量人行通行之需求寬度

設計，但最終造型、量體與位

置仍依「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

及土地開發使用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為主。 

2. 依都市計畫法定退縮地意旨，

係退縮地範圍內地面層以上應

淨空，原則上不得有任何建築

構造物(除依建築技術規則免計

建築面積之構造物外)。參酌本

府相關都設涉及立體連通道案

例，尚無於法定退縮地範圍內

設置立體連通道案例，僅有必

須跨越地界或計畫道路時，相

關結構落柱設置於設施帶上，

且不得影響退縮地範圍內人行

步道通行；但考量連通空橋之

公益性及公共性，投資人得提

出不影響人行通行空間情形之

規劃設計方案，但最終造型、

量體與位置仍依「高雄市都市

設計審議及土地開發使用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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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三、是否可提供A基地人行立體連通系

統預留開口之確切位置，以利本基

地進行連接? 

 

 

 

 

 

 

 

3. 此位置為預設保留連結處，未

來投資人仍須與A基地投資人

確認銜接開發位置。 

4.  須知-2 投資人須知 

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二）本基地內捷運設施或其他相關附

屬設施之興建事宜 

4.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 

（2）設計規範 

E. 量體設計以簡潔輕巧為原則，透空

率應達立面 70%以上，且符合無障

礙設計。 

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二）本基地內捷運設施或其他相關附

屬設施之興建事宜 

4.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 

（2）設計規範 

E.量體設計以簡潔輕巧為原則，透空率

應達立面 70%以上（穿越建築部分或

單側緊貼建築部分不計），且符合無

障礙設計。 

建請修正：穿越建築部分或單側緊貼建

築部分不計透空率檢討若穿越建築部分

或單側緊貼建築部分仍須計入檢討透空

率，則無法達成 70%以上透空率。 

維持原條文。 

說明： 

本開發案人行立體連通系統依

「擬定高雄市都市計畫(前金、新

興、苓雅地區)捷運開發區細部計

畫(配合高雄捷運O9 站土地開發)

案計畫書」柒、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及都市設計基準之規範設計，

如投資人有其他規劃構想得於開

發建議書提出，但最終造型、量

體與位置仍依「高雄市都市設計

審議及土地開發使用許可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為主。 

5.  須知-3 投資人須知 

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二）本基地內捷運設施或其他相關附

屬設施之興建事宜 

建議修正：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屬於基地外之範圍

（道路上方），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捐贈登記予高雄市政府，並應一次繳

納捐贈範圍內之30 年維護管理費用，

維持原條文。 

說明： 

本府現有執行案件之人行立體連

通系統維護管理費用皆以每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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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4.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 

（3）人行立體連通系統屬於基地外之

範圍（道路上方），應於取得使

用執照後捐贈登記予高雄市政

府，並應一次繳納捐贈範圍內之

30年維護管理費用，各年維護管

理費用計算公式：捐贈範圍之樓

地板面積乘以維護管理單價（每

平方公尺不低於250元/年），由接

管單位考量維護管理項目、消費

者物價指數等因素後另行協商訂

定)計 算，實際以主管機關核算

金額為準，前開管理維護費用不

得計入建物貢獻成本。 

 

 

 

各年維護管理費用計算公式：捐贈範

圍之樓地板面積乘以維護管理單價

（每平方公尺不低於250 元/年），由

接管單位考量維護管理項目、消費者

物價指數等因素後另行協商訂定，並

以每平方公尺不高於OOO元/年為上

限)計算，實際以主管機關核算金額為

準，前開管理維護費用不得計入建物

貢獻成本。 

說明：應明定維護管理單價之上限原公

告內容之履約條件「實際以主管機關核

算金額為準」有不確定性，且維護管理

費用攸關本開發案執行成本、投資報酬

率及財務可行性，進而影響投資意願。

為求履約內容明確化以及確保投資財務

評估之可信度，增加投資信心與意願，

建請亦應明定維護管理單價之上限。 

公尺不低於  250 元/年為計費規

範，但也考量物價波動、維護範

圍項目及確認等，具有雙方協商

機制，非僅單一方面核算。 

6.  須知-

10 

投資人須知 

十二、申請人資格 

（二）能力資格 

1. 開發能力認定原則 

（1）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或申請書件

收件截止日前 10 年內，申請人

曾完成（已計入財務報表）與

本開發案性質相同或相當之建

築開發實績，其單一實績金額

不低於 10.7 億元，或累計實績

金額不低於 32.1 億元。 

十二、申請人資格 

（二）能力資格 

1. 開發能力認定原則 

（1）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或申請書件收

件截止日前 10 年內，申請人或其

協力廠商曾完成（已計入財務報

表）與本開發案性質相同或相當之

建築開發實績，其單一實績金額不

低於 10.7 億元，或累計實績金額不

低於 32.1 億元。 

 

維持原條文。 

說明： 

1. 按本開發案投資人須知第十二

點、第十九點及第二十五點等

規定，均係以申請人本身進行

審查及評選，以及以申請人或

其成立之專案公司為簽約主

體，故以申請人之開發實績為

能力資格之審查。 

另就都更案亦非均得以協力廠商

之實績認定，況本開發案為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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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建請修正： 

為擴大招商，建議比照都更案件，於開

發能力資格認定亦得以協力廠商之實績

達成。 

土地開發案，自難比附援引。 

7.  須知附

件 4-4 

土地開發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四條 建造成本 

乙方應支付之建造成本如下： 

（二）設計規範 

5. 量體設計以簡潔輕巧為原則，透空

率應達立面70%以上，且符合無障礙設

計。 

第四條 建造成本 

乙方應支付之建造成本如下： 

（二）設計規範 

5. 量體設計以簡潔輕巧為原則，透空率

應達立面 70%以上（穿越建築部分或

單側緊貼建築部分不計），且符合無

障礙設計。 

建請修正：穿越建築部分或單側緊貼建

築部分不計透空率檢討若穿越建築部分

或單側緊貼建築部分仍須計入檢討透空

率，則無法達成70%以上透空率。 

維持原條文。 

說明： 

本開發案人行立體連通系統依

「擬定高雄市都市計畫(前金、新

興、苓雅地區)捷運開發區細部計

畫(配合高雄捷運O9 站土地開發)

案計畫書」柒、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及都市設計基準之規範設計，

如投資人有其他規劃構想得於開

發建議書提出，但最終造型、量

體與位置仍依「高雄市都市設計

審議及土地開發使用許可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為主。 

8.  須知附

件 4-4 

土地開發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四條 建造成本 

乙方應支付之建造成本如下： 

（三）人行立體連通系統屬於基地外之

範圍（道路上方），應於取得使用執照

後捐贈登記予甲方指定之接管單

位，…。 

提請釋疑：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屬於基地外之範圍

（道路上方），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捐贈

登記予甲方指定之接管單位，並應一次

繳納捐贈範圍內之30年維護管理費

用，…」，基地內之「立體連通系統」是

否即本開發案「捷運設施」並依大眾捷

運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建築管理及權益分

配等事宜？ 

本開發案人行立體連通系統非屬

捷運設施。 

9.  須知附

件 4-7 

土地開發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六條設計、監造及請領建造執照 

提請釋疑： 

有關本開發案B基地無涉及捷運設施場

基地北側道路為中正一路、西側

道路為輔仁路，為交通車流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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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二、乙方應經甲方同意後申請建造執

照，並提送甲方一份建照申請圖

說與本建物噪音防制計畫下略。 

站，是否免提供建物噪音防制計畫? 繁忙路段，且雖無涉及捷運設施

場站，其基地前下方易有捷運通

過，仍依應契約要求提送建物噪

音防制計畫。 

10.  須知附

件 4-9 

土地開發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六條 設計、監造及請領建造執照 

十八、乙方搭建樣品屋或銷售房屋所

使用之語音、文字、圖片或照片等設

計暨文宣資料應先送甲方完成審查。 

第六條 設計、監造及請領建造執照 

十八、乙方搭建樣品屋或銷售房屋所使

用之語音、文字、圖片或照片等設計暨

文宣資料應先送甲方備查完成審查。 

建請修正：建議採「備查」 

預售屋廣告宣傳瞬息萬變，會有時效

問題，若銷售內容皆需先經甲方審查

同意，將失去廣告行銷的即時性無法

跟上市場的變化，會影響到銷售，有

執行上的困難。 

如甲方仍有審查需要，送甲方審查之後

多久時間會完成審查？ 

維持原條文。 

說明： 

1. 按本開發案係由高雄市政府為

主管機關，並得就開發房地為

分回，故就投資人所為房屋銷

售之相關設計及文宣資料，自

涉及高雄市政府，應有必要就

相關審查。 

2. 另如於履約過程中，就上開審

查所涉之申請審查方式、範

圍、時程及應備文件等，投資

人自能與主管機關協議具體之

執行方式，併此敘明。 

11.  須知附

件 4-12 

土地開發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八條 施工 

七、乙方應於施工階段使用智慧化監

工，包括但不限於架設 CCTV 等工地

即時監控系統，並配合甲方需求提供

其 CCTV工地即時監控系統查看帳號

權限，使甲方及專案管理機構可透過

軟體平台進行遠程監控和管理，俾便

甲方及專案管理機構管理本開發案進

度。 

建請修正：刪除架設 CCTV 以及甲方

查看權限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收集

監控影像資料要遵守合法性、正當

性、必要性，需事先告知拍攝對象取

得其同意外，且需要妥善保管收集到

的影像資料，並且只限於必要範圍內

使用，存取權限也要控管，避免被濫

用或洩漏，否則有侵害隱私及個資之

虞，建請刪除強制架設CCTV以及提

供甲方查看權限之招標要求。 

另工地現場本有監工人員對施工狀況

維持原條文。 

說明：  

1. 按本開發案投資契約第六條、

第八條、第十四條、第十五

條、第十六條等約定，高雄市

政府(即主管機關)本有就本開

發案及其投資契約之監督管理

權利(力)，並得擔任起造人，

更就本開發案有其責任，故需

就本開發案之執行有一定掌握

及控管，當就監控系統及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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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加以監督，甲方及專案管理機構僅需

就施工結果加以監督即足，要求裝設 

CCTV 及提供查看權限自屬欠缺目的

之必要性，實非妥適。 

看權限，有其目的上之正當性

及必要性。 

2. 另本開發案仍屬高雄市政府擔

任主管機關之捷運土地開發

案，其開發成果仍涉公共利

益，縱或上開監控資料涉個人

資料之蒐處利用，然仍應符合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正當合法適

(使)用範圍。 

12.  須知附

件 7-15 

投資人須知 

附件七 本開發案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 

附件五：車行系統與停車場入口規

劃原則示意圖 

 

提請釋疑： 

有關本示意圖之進場動線與離場動線

與參考文件「3-3 10公尺綠兼道交通

路網規劃之圖3 10公尺綠兼道交通路網

規劃」中綠兼道西向東單向道路有車

行衝突之疑義，應以哪張圖面作為規

劃設計之依據參考？ 

本府目前係先依都市計畫開闢10

公尺綠兼道公共設施用地，惟依

據都市計畫之都市設計基準，投

資人應於開發時於退縮空間規劃

2米做道路使用，爰投資人如有

其他規劃設計構想，得於開發建

議書提出並經本府相關權責單位

審核通過辦理。 

 



 

高雄市政府甄選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橘線 O9站（A基地）土地開發案 投資人須知附件  

須知附件3-5 

高雄市政府甄選「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橘線 O9站（B 基地）土地開發案」 

【甄選文件】 第一次補充公告 

 

本案依投資人須知第八點(三)、(四)規定，更正(變更或補充)甄選文件之內容，本案申請書件受理期間維持為 114年

12月 31日下午 5時截止。 

日期：114.10.31 

項次 原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1.  

- 

 

投資人須知 參考文件 

4.捷運橘線O9站（B基地）及捷運橘線O9站

（C基地）地籍圖CAD檔 

考量本案 B基地及 C基

地分界之地籍尚未分

割，故先行提供預為分割

CAD 檔案供測量評估，

未來實際分割仍應以地

政機關辦理復丈成果為

準。 

- 

 


